
屈原管理区住建局2026年工作规划

（一）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工作：

1. 加强我区公租房物业管理，并做好公租房营运分配、

资格清查和清退工作；

2. 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加大对开发、交易、租赁、物

业服务等环节的监管力度，盘活存量，规范租赁市场行为；

3. 持续开展商品房预售与物业维修基金监管；

4. 做好白蚁防治工作；

5. 完成省市下达屈原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保障性租

赁住房项目的建设任务。

（二）质量安全监督站工作：

1. 严格落实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认真履行行政审批职能，做好施工许可证的发放、竣工验

收备案、消防设计审查与验收备案工作；

2. 突出建设单位首要责任、落实施工单位主体责任，

落实基本建设程序。持续规范质量安全标准化考评，强化

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加强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全过程监管；

对脚手架、起重机械、围栏等重大危险源实行“一单四制”

监管；

3. 加强对建筑企业、混凝土生产企业、检测单位、监

理单位的企业监管，严格管控工伤保险、第三方安全生产



责任险的购买，配合劳动局做好农民工工资支付和培训工

作；

4. 加强与上级对接，并做好各项例行工作：建筑材料

调查发布工作、安全生产月、质量管理月、消防宣传月、

上级考评工作等。充分利用质安监站工作号，对质量安全

监督站各项工作进行宣传引导。

（三）招投标工作：

1. 继续加强全区住建领域招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2. 规范全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投标代理

机构专职人员从业行为，促进招标代理行业健康发展，开

展招标代理机构规范化考评工作；

3. 开展全区在建项目标后稽查工作；

4. 加强工程建设招投标监管工作；

5. 做好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专项整治工作。

（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1. 完成2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2. 完成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任务；

3. 完成区青年片区地下管网提质改造建设项目和老城

区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五）村镇建设管理工作：

1. 加强农村建房安全监管；

2. 继续推进农村危房改造；

3. 规范营田镇污水处理厂和乡镇污水处理厂运营监管。



（六）党务工作：

1. 组织、人事、统战工作；

2.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3. 意识形态宣传工作；

4. 综治维稳、平安建设、信访工作；

（七）财务管理工作：

1. 预算决算、政府工作报告、内控报告、绩效评价的

编制及（预算决算的公开）;

2. 固定资产清理清查只有台账。没有管理制度；

3. 资金来源的及时拨付和监管；

4. 人员工资、五险一金和税务的对接；

5. 项目资金管理（无专项资金管理制度）;

6. 账目凭证审核及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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